附件四：符合性审查表
项目名称： 2026年法律顾问服务项目
参选人名称：                                  
评审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标准
	审查结论（符合/不符合）
	备注

	1
	报价要求
	1. 报价为总价包干形式，金额为人民币玖万元整（¥90,000.00）。
2. 参选报价未超过最高限价。
3. 报价为唯一确定报价，未提交选择性、附加条件或可调整的报价。
	
	

	2
	服务期限响应
	参选文件明确承诺服务期限完全满足比选公告要求的服务期（自2026年1月26日起至2027年1月25日止，共壹年）。
	
	

	3
	服务范围响应
	参选文件明确承诺提供比选公告“三、工作内容”中列明的全部法律服务项目（第（一）至（十二）项），且承诺草拟、审查、修改合同、出具法律意见书及上门咨询无数量限制。
	
	

	4
	服务团队基本要求
	参选文件中明确拟派的主办律师，并提供了其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复印件、5年以上执业经验证明及为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法律服务的相关经验说明。
	
	

	5
	文件格式与有效性
	
1. 参选文件按要求制作成PDF格式文档，邮件主题、文件命名符合规定。
2. 应答一览表、授权委托书、报价表等文件填写完整、清晰，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3. 提供的各类证书、证明、声明均在有效期内。

	
	

	6
	代理服务费用承诺
	参选文件明确承诺：除代理诉讼或仲裁案件外，提供比选公告‘三、工作内容’所列其他法律服务时不再另行收费；对于代理诉讼或仲裁案件，承诺收费将不高于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标准。
	
	

	
	审查结论
	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名单：
1._______             _____           2._______            ______             3.________           ______
	
	



符合性审查总体结论：
☐  符  合（以上1-6项审查结论均为“通过”，且对实质性要求无负偏离、
☐  不符合（以上1-6项中任一项审查结论为“不通过”，或存在实质性负偏离）
评审员（签字）： _______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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